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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計劃

計劃重點
為學校配對退役殘疾運動員，聘⽤期合共最多 6 年，薪酬及強積⾦供款由本計劃全額資助

提供在職培訓、進修資助予退役殘疾運動員，提⾼其⾏業知識及通⽤技能

參與學校每年最⾼可獲 12 萬港元資助，以推廣體育發展及籌辦相關活動

計劃內容

計劃簡介
計劃⿎勵及資助學校和體育機構聘⽤退役殘疾運動員，並提供在職培訓及進修資助，協助殘疾運動員提

升資歷和技能，為將來⻑遠事業發展打好基礎，同時協助學校和體育機構推廣體育和培養⼈材。

協助處理學校⽂書⼯作、⽀援學校⽇常運作及協助籌備並執⾏校園體育活動，加強推廣校園體育⽂化

協助推廣體育及培育有潛質的體育⾏政⼈才

計劃包括 2 個部分：

1.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

2. 體育機構⾏政⼈員

「退役殘疾運動員轉型計劃」旨在為幫助退役殘疾運動員在運動⽣涯後融⼊社會，開展「第⼆事業」。

參與計劃之學校將獲全額資助聘⽤ 1 名退役殘疾運動員，於計劃期內出任「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

助理」，協助籌備及執⾏校園體育推廣活動、處理學校⽇常⽂書⼯作及⽀援⽇常學校運作等，全期合共

最多 6 年。學校須指派 1 名⽼師作為導師，幫助運動員適應環境、執⾏⽇常⼯作，並提供適當的指導和

⽀援。計劃同時提供在職培訓及進修資助，協助運動員提升資歷和⼯作技能，為將來⻑遠的事業發展打

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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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計劃

運動員

退役殘疾運動員（包括肢體傷殘、視障及智障）

申請「退役殘疾運動員轉型計劃」時退役不超過 6 年 *^

曾接受最少 2 年⾹港代表隊訓練或最少 2 年全職職業運動員 *^；及

曾最少 1 次代表⾹港參加國際賽事，包括全國殘疾⼈運動會或錦標賽 *^

* 需由所屬體育總會核實

^ 如未符合上述要求，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將按個別情況審批

學校

全額資助按計劃釐訂的薪⾦⾦額及強積⾦供款

每年分 2 次 ( 9 ⽉底及 2 ⽉底) 發放各 6 個⽉的資助

每年可獲最⾼港幣 12 萬元活動費⽤資助，執⾏體育推廣計劃，實際資助額按計劃書及實際⽀出為

準，資助額以每年結算

每年分 2 次發放資助，⾸次 ( 9 ⽉底) 發放港幣 6 萬元，在學年完結及學校交妥所有報告之後，經核

對後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餘額 (上限為港幣 6 萬元)

計劃資助分 2 個部分：

1. 薪酬及強積⾦

2. 學校體育推廣活動費⽤

特殊學校或津助⼩學 **

資助範圍

參加資格及選取方法

** 配對名額視乎參加計劃的退役殘疾運動員數⽬及可⽤資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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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須知

參與「退役殘疾運動員轉型計劃」的主要⽬的和期待

如何透過計劃加強推廣校園體育⽂化

如何發掘及培育學⽣運動員

2023-2027學年體育推廣計劃概要（每個學年活動內容、⽬標、預計參與⼈數及預計⽀出）（參考附件⼆）

如何在校內宣傳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的⼯作和⻆⾊，提供⼯作⽀援及協助他們的事業發展

計劃完結後如何延續推廣校園體育⽂化

1.有意參加的學校須填寫申請表（附件⼀），連同初步計劃書⼀併遞交。計劃書以附件形式提交：

2.學校確認運動員為合適⼈選並安排在開始職務前完成「性罪⾏定罪紀錄查核」。

3.學校必須為運動員購買僱員保險，費⽤可以計算在活動費⽤資助之內。

4.學校為運動員安排合適的職務，其主要職責包括協助籌備及執⾏校園體育推廣活動、協助處理學校⽇

常⽂書⼯作及⽀援⽇常學校運作等。學校須指派最少 1 名⽼師作為輔導導師，幫助運動員適應環境、執

⾏⽇常⼯作，並提供指導和⽀援。

5.學校確保運動員每星期⼯作時數為 45 ⼩時（包括午膳時間），超時⼯作補償假期，及享有每年 14 ⽇

有薪假期及公眾假期。

6.學校容許運動員在不影響正常運作情況下接受在職培訓，配合其進修需要安排彈性上班時間。

7.校⻑/輔導⽼師密切監督受聘運動員的⼯作表現，如運動員的⼯作表現未如理想，學校須通知殘疾運動

員就業及教育計劃秘書處 (下稱「秘書處」)，並與運動員進⾏會⾯，講述需要改善之處，學校盡⼒提供

輔導和協助。如運動員及後仍然未能作出改善，學校與秘書處協商後，先發出⼝頭/書⾯警告，警告無

效，學校有權終⽌僱傭合約。學校必須詳細記錄所有會⾯/曾提供過的輔導⼯作，並配合秘書處要求提供

相關資料。

8.學校在每個學年完結後或運動員離職前 1 個⽉內撰寫⼯作表現評核報告，並與運動員會⾯、討論表現

及提出需要改進地⽅。

9.學校每年可獲最⾼港幣 12 萬元活動費⽤資助，以推廣學校體育發展及籌辦相關活動，實際資助額按

計劃書及實際⽀出為準，資助額以每年結算。每年分 2 次發放資助，⾸次發放港幣 6 萬元，在學年完結

及學校交妥所有報告之後，經核對後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餘額 (上限為港幣 6 萬元)。

學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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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名稱 ⽂件 遞交⽇期

I
年度活動開⽀摘要暨個別活動開⽀表

    (A) 預算收⽀
    (B) 實際收⽀及收據核證副本

附件四 學年開始前（約7⽉中）
每項活動完結後2個⽉內

II 個別活動評估報告 附件五 每項活動完結後2個⽉內

III 年度薪酬⽀出報告 附件六 學年完結後（9⽉底前）

IV 年度活動⽀出報告 附件七 學年完結後（9⽉底前）

V 年度計劃成效評估報告 附件⼋ 學年完結後（9⽉底前）

VI ⼯作表現評核報告 附件九 每年7⽉中或離職前1個⽉內

學校須知

10.學校須在學年內推⾏計劃書擬定的體育活動，並為計劃設⽴獨⽴帳⽬，記錄相關撥款及⽀出。倘若活

動內容有所改變，學校必須最少 1 個⽉前向秘書處申請及審批。

11.學校須在下列⽇期向秘書處提交報告：

學校責任

12.學校配合秘書處要求提交的資料及安排校訪以便秘書處監察計劃推⾏進度。

13.學校須向秘書處提交 2 次由註冊核數師簽發的審核報告（⾸ 4 年計劃完結後 6 個⽉內及最後 2 年計

劃完結後 6 個⽉內）。有關審核標準可參閱教育局「學校⾏政⼿冊第六章學校財務」指引，及在整個 6

年計劃完結後繼續推廣校園體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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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須知

1.協助處理學校⽇常⽂書⼯作，減輕學校⾏政負擔

2.⽀援學校⽇常運作，如輔助⽼師管理上課秩序、安排課堂時間表、預備教材等

3.協助籌備學校擬訂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及執⾏相關⾏政⼯作

4.⿎勵學⽣積極參與體育活動，提升學⽣參與度及運動⽔平，從⽽發掘有潛質運動員

5.向學⽣分享⾃⾝經驗，將刻苦奮⾾精神作為學⽣的榜樣

6.在許可情況下進修，增強⼯作技能，裝備⾃⼰

7.出席由秘書處安排的在職培訓及推廣活動

8.妥善執⾏被指派的⼯作，並主動匯報⼯作進度

9.如遇困難，主動向有關⽅⾯（學校、秘書處）尋求⽀援和協助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行政助理職責

1.不得介紹或招募學⽣參加任何私⼈性質的授課或學習活動

2.注意個⼈操守，不可粗⾔穢語

3.保持個⼈衛⽣及服裝儀容整潔，並穿著合適服裝執⾏職務

4.避免作出任何騷擾及歧視⾏為，包括性騷擾、種族歧視等

5.不得披露或使⽤任何機密⽂件/學校資料/學⽣個⼈資料

6.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位學⽣，協助學⽣發揮潛能

7.確保學⽣在⼀個安全的環境下進⾏活動，及學⽣參與的活動適合其⾝⼼發展及體能狀況

8.如獲其他機構聘請擔任受薪⼯作，須先向僱主申請，並且不影響履⾏本計劃職務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行政助理守則

注意事項

1.殘疾運動員、學校、體育機構均不能擅⾃代表⽂化體育及旅遊局、教育局及中國⾹港殘疾⼈奧委會等

機構，就本計劃發⾔及接受任何訪問或錄影（除⾮事前獲秘書處許可）

2.學校如未能履⾏培訓學校體育推廣主任/⾏政助理的責任，秘書處有權暫停發放資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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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推廣主任/體育機構主任 於⾹港代表隊訓練年期

相關⼯作經驗 1 - 5 年 6 年或以上

不⾜ 2 年 ⽉薪 HK$17,980 ⽉薪 HK$23,279

2 年或以上 ⽉薪 HK$19,780 ⽉薪 HK$25,590

學校⾏政助理/體育助理/
其他合適職位

於⾹港代表隊訓練年期

相關⼯作經驗 1 - 5 年 6 年或以上

不⾜ 2 年 ⽉薪 HK$14,080 ⽉薪 HK$16,980

2 年或以上 ⽉薪 HK$14,965 ⽉薪 HK$18,120

學校須知

每名參加運動員的基本資助期為 4 年。基本資助期完結後，參加者如表現良好並獲僱主及秘書處推薦，

經批准後資助期可最多延⻑ 2 年，即合共最多 6 年。

秘書處會為參加者與參與學校和體育機構進⾏配對，薪⾦由本計劃全額資助，並按學歷釐訂：

相關⼯作經驗須 1) 全職⼯作；2) 內容與體育推廣/⾏政⼯作相關；3) 提供有效⼯作證明

參加者連續於同⼀機構任職滿 1 年並得僱主推薦，有機會可獲薪酬調整。薪酬調整幅度將參考 1) 康樂及⽂化事務署體育資助計劃受資

助職位於該財政年度的薪⾦調整幅度；2) 僱主建議。

1.

2.

備註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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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出現空缺

替補名單中有合適的⼈選 替補名單中沒有合適的⼈選

秘書處從替補名單中揀選合適的⼈選填補空

缺，接任的運動員完成餘下任期

秘書處將作出公開招募，校⽅亦可推薦合適運

動員予秘書處

臨時替補措施 **

假如沒有合資格運動員參加計劃，秘書處取得

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同意後，學

校可⾃⾏公開聘請作臨時替補，為期三個⽉

學校須知

臨時替補機制

臨時替補措施只是暫緩措施，期限為三個⽉。如需延⻑替補期限，秘書處將視乎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延⻑替補期限⾄學年完結。在

臨時替補期間，秘書處會繼續公開招募合資格運動員參加計劃，如出現合適⼈選，成功配對後該運動員將會在臨時替補⼈⼠合約

完結後接任，繼續執⾏相關⼯作。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出現空缺時學校可繼續使⽤該年度的活動費⽤資助。但若於新學年學校仍未有合適的運動員，該

學年的資助⾦將保留，直⾄學校成功聘⽤合資格的運動員，秘書處才會發放新學年的⾸次資助。

臨時替補⼈⼠須符合以下資格：

殘疾⼈⼠

中學畢業程度或同等學歷

具組織體育活動⼯作經驗優先考慮

學校須根據下列條款與臨時替補⼈⼠簽訂合約：

合約期 3 個⽉

每⽉薪⾦不多於 HK$17,000

每週⼯時 45 ⼩時（包括每天 1 ⼩時午膳時間），如超時⼯作，將獲安排補假

享有公眾假期及按⽐例每年享有 14 天有薪假期

1.

2.

3.

4.

臨時替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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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內容

(⼀)

計劃⾏政

相關開⽀

僱員保險費⽤、輔助⼯具/軟件 — 例如：讀屏軟件

僱員⼊職前 — 性罪⾏定罪紀錄查核/⾝體檢查費⽤/醫⽣證明書（Fit to work certificate)

審計費⽤ — 整個計劃完成後提交審核報告的開⽀

1.

2.

3.

（⼆)

活動相關

開⽀

教練及⼯作⼈員酬⾦ — 參考兼職員⼯薪酬，學校須填妥教練及⼯作⼈員酬⾦紀錄表（附 件⼗⼀）

購買體育運動器材/急救⽤品 — 參閱備註

租⽤服務/器材/場地費⽤

訂製團體體育服裝

獎品 — 只限獎盃/獎牌

體育相關活動及課程費⽤/⽐賽報名費/體育相關活動保險費⽤

印刷、場地佈置及宣傳費

舉辦運動與營養健康為主題活動時所需要的⻝物

⽐賽期間的運動員補充飲料及⻝品

運送器材及參加者往返活動地點的交通費⽤ — 如參加者使⽤公共交通⼯具，學校須填妥往返活動地

點交通費⽤記錄表（附 件⼗）作實報實銷；如使⽤的⼠，須註明原因

海外/國內體育交流活動  — 每學年內的總開⽀不多於HK$10,000或每位學⽣資助上限不⾼於

HK$500，以較低為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三)

不獲資助

的開⽀

膳⻝費 — 包括訓練營膳⻝費⽤

影⾳器材、電腦器材及傢俬 — 例如：儲物櫃、⼿提電腦、電視機、攝錄機、相機、⾳響等

專業體育運動器材 — 例如：⽤以量度乳酸濃度的⾎糖分析機、量度⼈體最⼤攝氧量專⽤的單⾞機等

個⼈裝備 — 例如：球鞋、個⼈運動服裝及⽤具等

物理治療器材及⽤品 — 按摩槍、按摩滾筒、按摩膏等

1.

2.

3.

4.

5.

學校須知

可資助開支項目

學校應根據⼯作⼿冊指引、教育局制訂的學校⾏政⼿冊、法團校董會學校資助則例及相關通告進⾏採購⼯作，並須謹慎處理，以

開放、公平、具競爭性的⽅法進⾏，以確保所採購的物品及服務合理及物有所值。

學校須於活動開展前於個別活動開⽀表（附件四 (II)）中 (A) 預算收⽀部分詳細列明開⽀項⽬內容供秘書處審批，以確保相關開⽀

符合計劃要求。秘書處對可資助開⽀項⽬保留最終決定權。

體育器材單件最⾼資助額為 HK$10,000。如超出最⾼資助額，學校須提交相關資料予秘書處，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

將按個別情況審批。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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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員⼯種類 酬⾦ (每⼩時)

⾼級班教練

中級班教練

初級班教練

教練

1.

2.

3.

$326

$251

$214

⾼級班助教

中級班助教

初級班助教

助理教練 (助教)

1.

2.

3.

$164

$128

$110

活動幹事 $97

活動助理 $71

學校須知

兼職員工薪酬參考
(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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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序

2023年7⽉起 按退役殘疾運動員的能⼒、意向，如有合適⼈選，向學校呈交提名及安排⾯試。

2023年8⽉起/
⼊職前

成功配對之學校須 1) 遞交學校體育發展推廣計劃書（最終版），2) 與運動員簽訂僱傭合約（附件
三）及購買勞⼯保險，3) 安排運動員完成「性罪⾏定罪紀錄查核」/ ⾝體檢查（如適⽤）。

學年開始前

學校須提交已完成 (A) 預算收⽀的年度活動開⽀摘要暨個別活動開⽀表（附件四 (I), (II)）予秘書處
審核。待秘書處發信確認通過預算案內容，學校才可以按預算案內容籌辦活動，否則相關的活動

⽀出將有機會不獲資助。

9⽉底前
⽀票形式發放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學年⾸ 6 個⽉（9⽉⾄2⽉）薪酬及強積⾦及活動開
⽀預算的 50％ 資助（上限 HK$60,000）予學校。

10⽉開始
學校在每項活動完結後 2 個⽉內遞交 1) 已完成(B)實際開⽀的個別活動開⽀表（附件四 (II)） ，2)
個別活動評估報告（附件五），3) 活動相關開⽀的單據的核證副本，秘書處會按需要安排校訪以
監察計劃進度。

2⽉底前 ⽀票形式發放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學年後 6 個⽉（3⽉⾄8⽉）薪酬及強積⾦予學校。

7⽉底前
學校提交已完成的學校體育推廣主任/學校⾏政助理⼯作表現評核報告（附件九）予秘書處審理。
秘書處根據報告內容決定薪酬調整安排，並以書⾯通知學校有關調整。

學年完結後

9⽉底前

學校在該年度所有活動完結後，遞交年度薪酬⽀出報告（附件六）、年度活動⽀出報告（附件

七）及年度計劃成效評估報告（附件⼋），並附上所有開⽀收據予秘書處。學校交妥所有報告，

經核對後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餘下的活動開⽀預算資助（上限 HK$60,000）。

2028年2⽉底
2030年2⽉底

學校須提交 2 次由註冊核數師簽發的審核報告（⾸ 4 年計劃完結後 6 個⽉內及最後 2 年計劃完結
後 6 個⽉內），有關審核標準可參閱教育局的「學校⾏政⼿冊第六章學校財務」指引。

計劃流程

學校如須改動已獲審批的活動預算（包括調動款項或增減活動及項⽬，改動後之預算案總額不得超過已獲審批之預算案總額），必須

在改動⽣效前 1 個⽉提交已填妥的修改活動預算案申請表（附件⼗⼆）及修改後的預算案予秘書處審核。待秘書處發信確認通過修改
之預算案內容，學校才可以按預算案內容籌辦活動，否則相關的活動⽀出將有機會不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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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151 5350 
(852) 2151 5351

聯絡我們

(852) 2151 5034

pacep@paralympic.hk

沙⽥新城市中央廣場 1 座 15 樓 1518-1520 室

(852) 9051 3753

www.pacep.hk


